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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网络传输的方式于2026年6

月10日发出。 2026年6月17日，会议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1栋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应到董事14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14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林峰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关于终止万州燃气发电项目投资并注销重庆万州燃机热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鉴于受国内外宏观环境和相关政策影响，天然气指标和价格无法锁定，导致项目投资边界发生较大变化，预期经济

效益较差，项目已不具备建设条件。 为避免低效资产投资，切实保障公司资金流动性与资金安全，坚守企业稳健经营原

则，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经充分论证和审慎研究，会议同意终止万州燃机发电项目投资并注销重庆万

州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终止对外投资并注销项目公

司的公告》（临2026-030号）。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调整预挂牌转让武陵锰业股权比例并增加相关预挂牌条件的议案》；

为满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定及公司战略发展需求，进一步聚焦公司主责主业发展，彻底剥离锰业相关资产，稳定

公司经营业绩，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乌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江实业” ）将预挂牌转让贵

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陵锰业“）67%股权调整为预挂牌转让武陵锰业100%股权，同时在预挂牌中增加乌

江实业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所属油菜沟锰渣库扩建工程资产一并交易的条件，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依

法依规推进预挂牌相关工作，后续股权正式转让事宜根据公司内控制度有关规定另行提交有权机构决策。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调整预挂牌转让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相关股权并增加预挂牌

条件的公告》（临2026-031号）。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定推选高华声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推选其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定推选高华

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修订〈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完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 增强企业活力， 会议同意修订 《工资总额管理办

法》。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审议意见情况

（一）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对第一项议案进行

了审议，审议意见如下：

1.本次终止对外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并结合市场环境及项目具体实施情况综合评估后的结果。

截至目前，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尚未开展实质性投资建设活动，亦未产生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等。 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仅为特

定投资项目的落地调整，不影响公司巩固基本盘的战略目标。

2.本次终止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3. 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一致同意 《关于终止万州燃气发电项目投资并注销重庆万州燃机热电有限公司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高华声简历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

高华声，男，1981年2月出生，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党总支副书记，兼任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曾任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华声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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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终止对外投资并注销项目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重庆万州燃气发电项目

投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12.65亿元

投资进展情况 □完成 V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特别风险提示

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等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万州区域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巩固发展公司基本盘，贯彻落实公司“打造以配售电为基础的一流综合

能源上市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结合重庆市电力保障与调峰需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公司向下属全资子

公司重庆三峡水利发电有限公司现金增资3.04亿元， 由其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3.8亿元设立项目公司，并投资不超过12.65亿元建设重庆万州燃气发电项目，拟在建成且经相关方许可并网联结后

作为重庆市调峰电厂运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资

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重庆万州燃气发电项目的公告》（临2022-060号）。

二、对外投资终止情况

自公司董事会决策以来，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公司设立等各项工作，但受国内外宏观环境和相关政策影响，天然气指

标和价格无法锁定，导致项目投资边界发生较大变化，预期经济效益较差，项目已不具备建设条件。 为避免低效资产投

资，切实保障公司资金流动性与资金安全，坚守企业稳健经营原则，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经充分论证和

审慎研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终止万州燃机发电项目投资并注销项目公司重庆万州燃机热电有限公

司。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对外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并结合市场环境及项目具体实施情况综合评估后的结果。截

至目前，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尚未开展实质性投资建设活动，亦未产生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等。 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仅为特定

投资项目的落地调整，不影响公司巩固基本盘的战略目标。

综上，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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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1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6,736,7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峰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14�人，全体独立董事列席会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高华声、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5,101,917 99.011 10,285,700 0.874 1,349,100 0.11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2,384,589 86.033 162,977,828 13.850 1,374,300 0.117

3、议案名称：关于核定2026年度公司融资余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5,513,517 99.046 11,010,900 0.936 212,300 0.01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098,570 97.317 10,215,400 2.372 1,338,000 0.311

5、议案名称：关于明确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适用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5,394,417 99.036 10,032,400 0.853 1,309,900 0.11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5,241,717 99.023 10,274,600 0.873 1,220,400 0.104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4,428,617 98.954 11,869,800 1.009 438,300 0.037

8、议案名称：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4,277,417 98.941 12,000,300 1.020 459,000 0.039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高华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5,227,317 99.022 10,066,800 0.855 1,442,600 0.1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董事会2025年

度工作报告

95,612,749 89.151 10,285,700 9.591 1,349,100 1.258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的方案

96,544,049 90.020 9,329,200 8.699 1,374,300 1.281

3

关于核定2026年度

公司融资余额的议

案

96,024,349 89.5352 11,010,900 10.2668 212,300 0.1980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的议案

85,290,049 88.070 10,215,400 10.548 1,338,000 1.382

5

关于明确公司2025

年度担保计划适用

期限的议案

95,905,249 89.425 10,032,400 9.354 1,309,900 1.221

6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95,752,549 89.282 10,274,600 9.580 1,220,400 1.138

7

关于制定《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94,939,449 88.52365 11,869,800 11.06767 438,300 0.40868

8

2026年度公司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94,788,249 88.383 12,000,300 11.189 459,000 0.428

9

关于选举高华声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5,738,149 89.268 10,066,800 9.387 1,442,600 1.3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票通过。其中议案4涉及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会并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三峡电能有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涪

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会议审议议

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公司2026年5月28日、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本次股东会通

知及股东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殷勇、邢恩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6-031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预挂牌转让贵州武陵锰业

有限公司相关股权并增加预挂牌条件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乌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乌江实业” ） 拟在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将预挂牌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武陵锰业” ）67%股权调整为100%股权，同时在预挂牌中增加乌江实业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乌江电力” ）所属油菜沟锰渣库扩建工程资产一并交易的条件。

● 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并征寻意向受让方，不构成交易行为。 目前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支付方式等交易主

要内容尚无法确定，正式挂牌转让前，公司将根据实际评估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 本次预挂牌调整事宜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鉴于本事宜尚处于预挂牌阶段，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暂无法判断。

一、预挂牌调整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定及公司战略发展需求，进一步聚焦公司主责主业发展，彻底剥离锰业相关资产，稳定

公司经营业绩，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江实业拟在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预挂牌转让其全资子公司武陵锰业100%股

权，同时在预挂牌中增加乌江实业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江电力所属油菜沟锰渣库扩建工程资产一并交易的条件。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事宜尚处于预挂牌阶段，公司将在正式挂牌转让前根据实际评估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二）审议情况

1.前期审议情况

2026年4月2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预挂牌转让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67%股权的

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江实业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对转让其全资子公司武陵锰业67%股权事宜进

行信息预披露，并授权公司经营层依法依规推进预挂牌相关工作，后续股权正式转让事宜根据公司内控制度有关规定另

行提交有权机构决策。

2.本次审议情况

2026年6月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预挂牌转让武陵锰业股权比例并增加相

关预挂牌条件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江实业将预挂牌转让武陵锰业67%股权调整为预挂牌转让武陵

锰业100%股权，同时在预挂牌中增加乌江实业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江电力所属油菜沟锰渣库扩建工程资产一并交易的条

件，并授权公司经营层依法依规推进预挂牌相关工作，后续股权正式转让事宜根据公司内控制度有关规定另行提交有权

机构决策。

二、预挂牌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206285692023959

成立时间：2011-01-25

注册地址：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4楼

注册资本：29,37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

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电解金属

锰生产、销售，电解金属锰原辅材料的购销及加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股权结构：重庆乌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情况：

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武陵锰业资产总额69,459万元，负债总额34,843万元，所有者权益34,616万元。2025

年营业收入72,034万元，净利润1,490万元。

未经审计，截至2026年3月31日，武陵锰业资产总额69,783万元，负债总额32,453万元，所有者权益37,331万元。

2026年1-3月，营业收入22,136万元，净利润2,630万元。

三、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江实业拟在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预挂牌转让其全资子公司武陵锰业100%股权，同时在预

挂牌中增加乌江实业下属全资子公司乌江电力所属油菜沟锰渣库扩建工程资产一并交易的条件。 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

预披露并征寻意向受让方，不构成交易行为，目前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支付方式等交易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 正式挂牌

转让前，公司将根据实际评估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预挂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彻底剥离锰业相关资产，稳定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规定及公司战略发展需求。 鉴于本事宜尚处于预挂牌阶段，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

上述预挂牌事项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公司有权审批机构审议决策情况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6-027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

及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6月17日收到独立董事王本哲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王本哲先生连续任职将于2026年6月28日届满6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决定申请辞

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

务。

一、离任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王本哲

独立董事、审计委

员会主任委员及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

2026年6月

17日

2026年6月28日

连续任职届

满6年

否 否

二、补选情况

（一）独立董事补选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确保公司董事会依法规范运行，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由董事会提名，公司于2026年6月17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同意选举高华声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高华声先生的独立董事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公

司已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完成高华声先生的诚信档案查

询工作。 经查询，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二）专业委员会补选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关工作顺利开展，公司于2026年6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推选高

华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与第十

一届董事会一致。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本哲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也不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王本哲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

公司离职管理要求做好了工作交接，其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未持有公司股票。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且董事会相

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补选完成之日起生效。

王本哲先生自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严格遵照上市公司监管法规、独立董事履职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审慎原则，认

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牵头主持审计委员会全面工作，在财务报告及关联交易审核、外部审计机构选聘、内部控制监督与

评估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关键治理事项中勤勉尽责、专业审慎，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向王本哲先生任

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

2026-045

转债代码：

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科转债”交易异常波动及“瑞科转

债”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瑞科转

债”或者“可转债” ）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公司可转债连续8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6月1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1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可转换公司债券交

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截至2026年6月17日，“瑞科转债” 价格287.364元/张， 相对于票面价格溢价

187.36%，转股溢价率0.08%。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2026年6月17日，公司及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实现

营业收入38,672.68万元，同比增长14.0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234.32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亏损扩大3,506.83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186.12万元，同比增长15.90%；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63.16万元（未经审计），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扩大421.67万元；目前公司

仍处于亏损状态，请广大投资者务必注意公司业绩亏损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市场近期高度关注PCB、存储芯片、光模块相关概念。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竞

争格局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近期未新增上述领域重大客户，亦未获取新增大额订单。 公司产品位于

产业链上游前端环节、距离终端应用层级较远，在终端产品综合成本中占比较低，上述领域的需求波动，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

● 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但存在可转债短期涨幅较大后续下跌的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不低于公司“瑞科转债”转股价格21.00元/股的130%（即27.30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

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前赎回“瑞科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 全部赎回。 因目前“瑞科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101.3233元/

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46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向不特定对象

共计发行4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3,

000.00万元，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51号文同意，公司43,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9月

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瑞科转债” ，债券代码“118018” 。

根据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瑞科转债” 自2023年2月24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0.98元/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瑞科转债”的最新转股价格为21.00元/

股。

二、可转债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连续8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6月1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三、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正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

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公司未发现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

其他可能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4、经公司核实，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期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可转债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相关风险提示

1、市场近期高度关注PCB、存储芯片、光模块相关概念。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竞争

格局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近期未新增上述领域重大客户，亦未获取新增大额订单。 公司产品位于产

业链上游前端环节、距离终端应用层级较远，在终端产品综合成本中占比较低，上述领域的需求波动，对

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

2、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实现营

业收入38,672.68万元，同比增长14.0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234.3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亏损扩大3,506.83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186.12万元，同比增长15.90%；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63.16万元（未经审计），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扩大421.67万元；目前公司仍

处于亏损状态，请广大投资者务必注意公司业绩亏损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不低于公司“瑞科转债”转股价格21.00元/股的130%（即27.30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

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瑞科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全部赎回。 截至2026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最后交易日） 仅剩8个交易日，2026年6月30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距离2026年7月3日

（“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赎回登记

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瑞科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101.3233元/张的价格被强

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瑞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

期内转股或卖出，因目前“瑞科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6月17日收盘价为287.364元/张）与赎回

价格（101.3233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4、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交易价格连续8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

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5、当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的情形，存在短期大幅下跌

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6、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

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

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

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7、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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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瑞科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

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7月3日

● 赎回价格：101.3233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7月6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30日

● 截至2026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

日，2026年6月30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7月3日

● 截至2026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

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瑞科转债”将自2026年7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瑞科转债” 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1.00元/股的转股价

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

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

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公司“瑞科转债” 转股价格21.00元/股的

130%（即27.30元/股），根据《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

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瑞科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

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 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瑞华泰

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瑞科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瑞科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

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瑞科转债”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

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人民币3,000万元时，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 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21.00元/股的130%（即27.30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有条件

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7月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3233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7日，票面利率为1.50%。

计息天数：自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7月6日（算头不算尾）共计322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322÷365≈1.3233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

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3233=101.3233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瑞科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瑞科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7月6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

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7月6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瑞科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日，

2026年6月30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6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

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7月6日起，本公司的“瑞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

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1.3233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0586元人民币（税后）。可转债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

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

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1.3233元人民币（税

前）。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

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6]5号）规定，自2026

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

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瑞科转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

RQFII）， 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 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1.3233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

日，2026年6月30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截至2026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

（“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

“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瑞科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

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未实施转股的 “瑞科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

101.3233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瑞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瑞科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6月17日收盘价为287.364元/张）与赎回价格

（101.3233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五）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如“瑞科转债” 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瑞科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瑞科转债”持有人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

回的情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

格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投资者需

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

能造成的影响。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 “瑞科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712290

电子邮箱：ir@rayitek.cn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

2026-019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4月2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15,73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共分配现

金红利944.10万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在本分配

预案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

应调整。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7,3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01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2 08*****374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

3 08*****266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4 01*****853 冯立科

5 01*****241 李春锋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6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永吉路1号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李嘉旋

咨询电话：020-32631998

传真电话：020-32631317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及公告；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17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1日

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63,777,89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436,377,

789.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63,777,8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32 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210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 08*****722 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08*****727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5 08*****826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6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朱睿达、郑昊楠

咨询电话：0551-62207323

传真电话：0551-6220732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关于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决议；

2.公司股东会关于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809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49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年6月5日

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40,260,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合计24,026,021.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

权事项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0,260,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O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535 刘连军

2 02*****391 何元杰

3 02*****945 韩强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5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科技产业园，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陈任芝

咨询电话：0752-6113907

传真电话：0752-6113901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780

证券简称：通宝能源 公告编号：

2026-018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5,056,8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36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鑫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048,691 99.1597 5,927,182 0.8289 81,000 0.011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104,391 99.1675 5,527,682 0.7730 424,800 0.0595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0,555,491 99.3704 4,475,182 0.6258 26,200 0.0038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217,191 99.1833 5,806,682 0.8120 33,000 0.0047

5、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993,191 99.1520 6,010,382 0.8405 53,300 0.0075

6、议案名称：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954,891 99.1466 6,025,482 0.8426 76,500 0.010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994,091 99.1521 5,985,082 0.8370 77,700 0.0109

8、议案名称：2026年度经营建议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0,435,091 99.3536 4,322,082 0.6044 299,700 0.0420

说明：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657,31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35,861,5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7,380,672 79.4288 4,475,182 20.4513 26,200 0.1199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0,549,313 93.8154 669,233 5.9515 26,200 0.233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831,359 64.2207 3,805,949 35.7793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53,242,246 92.2045 4,475,182 7.7500 26,200 0.0455

4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51,903,946 89.8868 5,806,682 10.0559 33,000 0.0573

5

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

51,679,946 89.4989 6,010,382 10.4087 53,300 0.0924

6

2026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

51,641,646 89.4326 6,025,482 10.4348 76,500 0.1326

7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 酬

执行情况的议案

51,680,846 89.5005 5,985,082 10.3649 77,700 0.13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特别表决、回避表决等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律师：安燕晨、殷婷婷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提出新议案，同时，本次股东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之外的未列明事项进

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